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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股份与萧山公路

8

年恩怨和解收场

引发纠纷的萧山收费站后期管理问题仍无解决方案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在浙江高院的调解下， 海越股份

（

600387

） 与 “老冤家” 杭州市萧山

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8

年多的积怨得到

初步化解， 后者将在今年

2

月底前分

3

次向海越股份子公司支付

5400

万

元的和解金。 对于这个结果， 海越股

份表示可以接受， 而萧山公路则表示

很无奈， 但对于引发纠纷的萧山收费

站后期的管理问题， 两公司均未有合

理的解决方案。

2004

年

6

月， 海越股份子公司

诸暨市杭金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与萧山

公路在萧山、 诸暨两地交通局的见证

下签订了四方协议。 而在

2004

年之

前， 萧山收费站所在的

03

省道实际

上有两个收费站， 其中萧山段收费经

营权由萧山公路掌握， 而诸暨段公路

收费权自然落在杭金公路手中， 因为

诸暨段公路系杭金公路投资拥有。

原本两家公司并无瓜葛， 只不

过杭州市在

2004

年因城市建设将上

述两收费站合二为一， 这就是目前

的萧山收费站。 按照四方协议， 杭

金公路受托负责萧山收费站的日常

管理， 不过所产生的收益须与萧山

公路五五分账。

表面上来看， 海越股份与萧山

公路互为合作伙伴， 但在

6

年后的

2010

年， 杭金公路突然将萧山公路

与其主管单位萧山交通局诉诸杭州

中院并索赔

6539

万元。 海越股份在

公开资料中指出， 由于萧山公路的

不作为， 萧山收费站并未有效收取

萧山籍车辆及前往萧山部分乡镇的

外地车辆通行费， 按照日均收费

20

万元测算， 海越股份预计年均损失

接近

3000

万元。

去年

10

月份， 杭州中院判决萧

山公路向杭金公路赔偿

4500

万元。

对于该判决， 杭金公路与萧山公路均

不满意， 并且萧山公路抢在杭金公路

之前向浙江高院提出了上诉。 最终浙

江高院平息了此事， 杭金公路与萧山

公路在今年

1

月

21

日正式和解， 后

者向杭金公路支付

5400

万元和解金。

相比于杭州中院的判决， 此次和解金提

高了

900

万元， 不过与初始的

6539

万

元索赔金额相比又少了

1100

万元。

“对于这个结果， 我们还是可以接

受的， 不可能我们要求赔多少， 法院就

判决多少。” 海越股份证券部一位工作

人员昨日向记者透露，

5400

万元基本

上是公司的心理价， 海越股份不会对该

结果表示异议。

不过事情远未结束， 此次和解只能

初步化解双方

2004

年

6

月

~2012

年

12

月之间所积攒的历史矛盾， 而萧山收费

站收费难的问题及后续的处理手段， 海

越股份在公告中只字未提。 事实上， 收

费难的现状不会因为诉讼的终结而得到

实质性改变。

对于种种疑问， 上述工作人员只是

反复强调， 海越股份会想出稳妥的处理

办法， 但何时处理及如何处理， 该工作

人员均表示不知情。

在海越股份接受调解结果的同时，

萧山公路却感到很无奈。 记者昨日辗转

联系到萧山公路一位负责

03

省道收费

的王姓高管， 他对记者表示， 对于法院

的调解， 公司只能被动接受。

“

03

省道收费难的问题是历史形

成的， 我们不存在不作为的问题， 海

越要收益， 我们也要收益， 说我们阻

碍收费， 这从情理上说不过去。” 该高

管指出， 萧山收费站地理位置特殊，

确实存在部分车辆收费难的问题， 但

若对所有车辆都强行收费， 会引起周

边居民的不满。

资料显示， 萧山收费站位于萧山境

内， 但萧山楼塔、 河上两镇却在该段公

路之外， 对这部分居民是否征收通行

费， 海越股份与萧山公路是有争议的。

“海越是上市公司， 要对投资者负

责， 我们也是公司， 要对债权人负责，

但同时要兼顾社会责任， 如何有效地解

决后续的收费问题， 需要各方协调。”

萧山公路上述高管表示， 目前萧山公路

正在与海越股份方面积极沟通， 力求找

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萧山交通局暂

未参与协调。

京东警告易迅反被借势营销

证券时报记者 张昊昱

2013

年电商开局就不平静。 面

对京东商城的警告， 发起 “贵就赔”

服务的易迅网选择了强势回应， 以京

东和易迅为代表的电商就此掀起了新

一轮针尖对麦芒的电商大战。

针尖对麦芒

据了解， 京东日前向腾讯旗下

电商平台易迅网发去警告函， 称易

迅以京东商品价格为比照向客户开

展的 “贵就赔” 活动， 违反 《反不

正当竞争法》 及相关商业道德准则。

在这份警告函中， 京东表示， 将保

留追究司法责任的一切权利， 希望

易迅网立即停止该活动， 删除相关

页面并赔礼道歉， 否则京东将采取

进一步法律行动。

面对京东的警告函， 易迅也不

甘示弱， 于昨日发布声明， 称 “贵

就赔” 的初衷是透明商品价格， 阳

光化商业竞争， 完全符合消费者价

值及相关法律规定 。 易迅强势回

应， 将坚持执行和推广 “贵就赔”

服务。

“贵就赔” 是易迅于去年

11

月

发起的一项服务活动， 承诺只要消费

者在易迅购买的商品比京东同款商品

的售价贵， 就将差价返还给消费者。

京东被借势营销

该事件昨日迅速引起电商圈内

人士热议。 华南电商专家龚文祥首

先谈到了电商领域的搬凳子理论：

当你还很矮小之时， 搬个凳子和高

个子比高， 你也就高了。 龚文祥认为，

早期的淘宝就是靠着这个理论与实践

从公关上打败

ebay

易趣的， 都属于借

势营销。

苏宁易购市场管理中心常务副总监

闵涓清认为， 价格竞争是永恒的， 应用

市场行为应对， 无需上升到道德层面；

真是法律层面， 不必付诸舆论炒作， 直

接传票开庭。

电商咨询机构万擎咨询

CEO

鲁振

旺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京东

的这种回应方式容易被同行利用， 达到

其宣传营销的目的。 鲁振旺分析， 易迅

作为电商领域后来者， 在其他品类上跟

目前的电商巨头相比差距较大， 只有

3C

是唯一可能突破的品类。 而在

3C

上， 独立

B2C

方面仅有京东一家对手，

所以易迅要死拼京东。

中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徐

强律师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一

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

为目的，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从易迅网的活动来看， 尽管竞争对手

京东商城是明确的， 但易迅网是否以

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现在还不明

确， 因此易迅网的 “贵就赔” 活动目

前只能算是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 算

不上不正当竞争。

此外， 徐强还表示， 不管是广告

法、 反垄断法， 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

都是指定商品而不指定活动的。 换言

之， 即便是易迅网的 “贵就赔” 活动中

真的有某些商品涉嫌不正当竞争， 把商

品剔出活动范围即可， 不影响整个活动

的进行。

同方股份详解收购壹人壹本五大质疑

对于利益输送、信披违规等五个问题，公司董秘孙岷逐一进行了澄清

证券时报记者 刘杨

近期， 同方股份 （

600100

） 公告

了收购国内著名平板电脑公司壹人壹

本

100%

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的预

案， 引发市场和媒体的争议。 对于质

疑的声音， 同方股份董秘孙岷在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应， 此次收购

不存在利益输送和信披违规的情况，

也不存在壹人壹本实际销量和专利数

与预案描述不符的情况。

孙岷透露， 由于目前仅仅披露了

收购壹人壹本预案， 而对于壹人壹本

公司的审计、 评估尚未完成， 因此具

体的方案， 包括公司并购的整体想法

还没来得及充分披露， 这是造成投资

者不理解的主要原因。

有媒体质疑健坤投资在公司预案

披露前突击入股， 可能牟利

3

个多

亿， 是否有利益输送之嫌？ 健坤投资

在

2012

年

12

月

17

日就已经获得了

君联创投的股权， 那时候公司就应该

停牌， 是否存在信披违规？

对上述质疑， 孙岷称， 首先， 健

坤投资与君联创投之间的股权交易，

是两方股东之间的商业行为， 同方股

份对于他们之间的交易细节并不清

楚， 因此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其

次， 君联创投是联想集团旗下比较知

名的创投公司， 相信是运作规范的公

司。 而且， 从披露的壹人壹本几次增

资来看， 君联创投作为战略投资人都

有参与， 当然他们参与肯定不是按照

1

股

1

元的方式， 肯定有所溢价； 健

坤投资从君联创投获得股权， 也不会

是按照

1

股

1

元如此低廉的价格交

易， 具体的细节公司将来会在报告书

中予以披露。

对于有媒体揣测健坤投资将获利

3

个多亿， 孙岷称， 公司认为不可

能。 他说， 健坤投资会从中有所盈

利， 但盈利多少， 这是双方之间的交

易细节， 而且与本次交易无关， 公司

并不清楚。

关于信息披露是否违规的问题，

孙岷谈到， 健坤投资在拟收购君联创

投股权之时， 对公司拟收购壹人壹本有

所了解。 为此， 公司已经与健坤投资签

署了保密协议， 并对健坤投资及其高管

买卖公司股票情形进行了自查。

根据上交所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

通知》，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等相关方研究、 筹划、 决策重

大资产重组， 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在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初步达成实质

性意向或者虽未达成实质性意向但预计

该信息难以保密时， 及时向本所申请停

牌。” 也就是说， 只有达成实质性意向

或者虽然未达成实质性意向但预计信息

无法保密时， 需要申请停牌。

孙岷说， 实际情况是， 健坤投资在

与君联创投实施股权交易时， 同方股份

尚未与壹人壹本股东达成实质性收购意

向， 而健坤投资与公司签署了保密协

议， 公司严格控制了知情人范围， 不存

在难以保密的情况。 同时， 公司当时的

股价也没有出现异动， 出于保护投资者

利益的考虑， 公司没有贸然申请停牌。

因此， 不存在信披违规的情形。

针对壹人壹本销量不实， 没有达到

宣称的

50

万台， 孙岷解释， 首先， 壹

人壹本公司在销售体系上采取的是代理

销售方式， 公司在给代理商的供货价格

较零售价格相比有较大折扣， 以便于保

护代理商的积极性。 因此简单地用公司

的销售收入除以零售价格据此计算销

量， 是不符合常识的。 目前来看， 壹人

壹本前三年通过零售销售的产品已经有

约

45

万台。

关于壹人壹本是否存在专利数不实

的情况， 孙岷表示， 由于目前在专利局

查询的专利数据一般无法做到实时更

新， 因此查询的数据和实际情况会有出

入； 事实上， 壹人壹本公司专利数， 包

括正在申请的， 总共合计

103

项。 同方

股份也已经聘请了律师和相关中介机构

逐项进行核查。

孙岷同时代表公司欢迎投资者来电

来函沟通咨询此次收购的相关情况， 也

愿意在不违背信披规则前提下， 与投资

者和媒体充分沟通。

深圳两上市公司

澄清土改及前海概念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受到市场关注深圳土改和前海概

念的影响， 广聚能源 （

000096

） 从

18

日至

22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以涨停

报收。 广聚能源今日发出股价异动公

告称， 公司已停止茶光工业区项目，

同时无意改变子公司在前海土地的用

途。 此外， 沙河股份 （

000014

） 今日

也做出相关澄清。

1

月

18

日， 深圳市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 宣布深圳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继受单位合法工业用地可申

请进入市场流通。 而广聚能源子公

司深圳广聚房地产有限公司拟与深

圳茶光工业区土地使用权人深圳市

南山区西丽实业公司、 深圳市珠光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建房

协议书》， 作为建设主体承担深圳市

南山区茶光工业区升级改造项目的

建设。 据此， 市场预期认为广聚能

源最符合深圳土改政策。

另外， 广聚能源子公司深圳市广

聚亿升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位于深

圳蛇口妈湾港区， 属前海规划区， 占

地面积

7.1

公顷， 拥有

3.5

万吨级和

5000

吨级专用深水码头各一座。 因

此， 广聚能源有望直接或间接受益前

海建设。 或受上述两个因素的刺激，

广聚能源此前连续

3

个交易日以涨停

报收。

不过， 对于市场的传言和预期，

广聚能源给予了否认。

2011

年初，

广聚能源收到南山区政府大沙河办的

《感谢信》， 感谢广聚能源积极参与茶光

项目的前期工作， 并提出茶光工业区的

更新改造由区政府成立的大沙河创新走

廊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来统筹实施。

故广聚能源已于

2011

年

2

月停止了对

茶光项目的进一步工作。

而对于广聚亿升在前海的土地问

题， 广聚能源则表示， 该子公司地处

深圳市南山区妈湾港区妈湾大道

41

号， 占地约

7.1

万平方米， 共有储罐

74

座， 总库容约为

11.58

万立方米，

主营业务为液体化工品和成品油的仓

储服务。 由于深圳市产业转型及库区

设备老化等原因， 近几年液体化工仓

储量不断减少， 广聚亿升处于亏损状

态。 广聚能源没有改变广聚亿升土地使

用功能的计划。

事实上， 近期除了广聚能源， 有多

家深圳本地上市公司出现股价异动。 其

中， 沙河股份就在其今日发布的股价异

动公告中表示， 公司在深圳前海无开发

项目及土地储备； 公司非深圳原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 无工业用地储

备 。 而与前海距离较近的深赤湾

（

000022

） 近期股价也出现异动， 但公

司并未在今日的股价异动公告中提及前

海或深圳土改事宜。

募资运用新规满月

上市公司尝鲜潮涌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汉缆股份

率先宣布将

1.57

亿元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并将使用期限延长至

12

个

月。 此后， 联创光电、 南山铝业、

东材科技、 厦工股份等公司逐渐开

始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

至此， 上市公司募资使用新规已基

本付诸实施。

去年

12

月

21

日， 证监会正式推

出募资新规对募集资金松绑， 其核心

内容是延长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使用期限， 并允许上市公司在不影响

募投项目进展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理财。

汉缆股份与联创光电是首批尝

试该规定的两家公司。 前者将募资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延长一倍，

后者则在第二天宣布将适时动用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

理财品种。

不过， 在此后的半个月时间内，

鲜有公司主动尝试这种理财方式， 直

到

1

月中旬， 才有厦工股份、 南山铝

业等公司加入募资理财阵营。 在

1

个

月时间内，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享受

新规所带来的政策红利。

厦工股份昨日披露， 拟动用不

超过

3

亿元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包括投资

1

年以内的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或国债。 按照厦工股份

规划， 前述资金将择机使用。 东材

科技也于日前披露， 将在

12

个月

内利用募集资金累计购买不超过

10

亿元的理财产品， 东材科技募资使用

计划已经进行。

今年

1

月

15

日， 东材科技子公司

四川东方绝缘材料先期使用

7000

万元

募集资金购买了浦发银行一款结构性存

款产品， 投资期限为

1

年， 属保本型产

品， 其收益率为

3.4%

， 高出银行普通

一年期定期存款

0.4

个百分点。

尽管东材科技的募集资金已基本确

定用途， 剩余资金仅有

6200

万元， 但

这并没有影响到东材科技对于募资基金

的使用规划。 事实上， 包括募投项目及

超募项目在内， 东材科技

13

个项目大

多有

1~3

年的投资周期， 因此该公司短

期内实际上有大量闲置募集资金。 这也

是近几年才上市的绝大部分公司的普遍

现象， 同时客观上也为投资理财创造了

条件。

个别公司则是全面利用募资使用新

规所带来的资金松绑效应， 如南山铝业

日前决定将

6

亿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同时， 还准备使用约

40

亿元募集

资金投资国债及银行理财产品。

不过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 在汉

缆股份和联创光电尝鲜募资使用新规之

后， 两市有近百家公司纷纷将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延长至

12

个月，

不过却很少有公司愿意利用募集资金理

财。 此举表明， 目前相当一部分上市公

司对募资理财尚存有疑虑， 担心政策风

险及一旦理财未能保本或会引发投资者

不满， 而延长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期限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闲散募集资金

投资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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